
证券代码：600668 证券简称：尖峰集团 公告编号：临 2026-003

浙江尖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业绩预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期业绩预告适用于实现盈利，且净利润与上年同期相比上升 50%以上

的情形。

 浙江尖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预计 2025 年年度实

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6,000 万元左右，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增加

35,201.19 万元左右，同比增加 325.97%左右。

 预计 2025 年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

润-21,500 万元左右，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减少 31,161.77 万元左右，同比减少

322.53%左右。

一、本期业绩预告情况

（一）业绩预告期间

2025 年 1 月 1 日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

（二）业绩预告情况

1、经财务部门初步测算，预计 2025 年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46,000 万元左右，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增加 35,201.19 万元左右，同比增加

325.97%左右。

2、预计 2025 年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1,500 万元左右，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减少 31,161.77 万元左右，同比减少

322.53%左右。

（三）本期业绩预告为公司根据经营情况的初步预测，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



二、上年同期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

（一）利润总额：20,120.26 万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0,798.81

万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9,661.77 万元。

（二）每股收益：0.3138 元。

三、本期业绩变动的主要原因

1、2025 年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大幅增加、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大幅减少的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公司权益法核算的联营企业天士力生物

医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士力集团）出售了其所持的股权资产，使

得其报告期的利润大幅增长，该部分出售资产所得的收益为非经常性收益。

详见公司于 2024 年 8 月 2 日、2024 年 8 月 5 日、2025 年 4 月 1 日在上海证

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尖峰集团关于参股子公司天士力生物

医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筹划重大事项的提示性公告》（临 2024-027）、《尖峰集团

关于参股子公司天士力生物医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筹划重大事项的进展公告》

（临 2024-028）、《尖峰集团关于参股子公司天士力生物医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出售天士力部分股权的进展公告》（临 2025-007）。

2、2025 年，受房地产投资缩减、基建项目放缓等影响，全国水泥总体需求

呈现下滑走势。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25 年全国规模以上水泥企业全年实现

水泥总产量 16.93 亿吨，同比下降 6.9%。报告期，公司持续开展节能降耗改造

工作，严格控制产品成本，但水泥和熟料产品价格和销量同比均下降。

2025 年，我国医药行业整体利润下降，1-11 月规模以上医药制造业企业实

现营业收入 2.21 万亿元，同比下降 2.0%；利润总额 2995.8 亿元，同比下降 1.3%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报告期，受药品集采、降费等政策及农药市场价格

持续走低等因素的影响，公司的医药板块主要产品的价格和销量同比均下降。

3、报告期，经董事会批准，子公司浙江尖峰药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尖

峰药业”）终止了注射用去氧鬼臼毒素项目的临床试验及后续开发，根据《企业

会计准则》等相关规定，基于会计谨慎性原则，将该项目计入开发支出的研发投

入金额 1821.41 万元全额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将减少公司 2025 年度利润总额

1821.41 万元（未经审计）。详见公司于 2025 年 7 月 15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www.sse.com.cn）披露的《尖峰集团关于子公司终止临床试验的公告》（临

2025-032）。

此外，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8号—资产减值》及相关会计政策规定，公司

对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的固定资产进行了减值测试，根据初步减值测试的结

果,因报告期医药行业及农药行业市场竞争激烈，公司医药、中间体及农药产品

价格持续下降，部分生产线的产能利用率低，且预计在短期内难以改善，基于会

计谨慎性原则，拟对部分存在减值迹象的固定资产计提资产减值准备，预计将减

少公司 2025 年度利润总额约 1.60 亿元。本次拟计提固定资产减值准备的金额为

初步测算数据，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最终计提金额将以公司正式披露的 2025

年年度报告为准。

四、风险提示

公司预计的财务数据中包含了权益法核算的天士力集团、浙江金华南方尖峰

水泥有限公司等联营企业的报告期经营业绩初步测算数据，相关固定资产减值测

试工作尚在进行中，未经审计，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与最终披露的业绩数据可

能会存在一定差异。公司将持续关注该等参股企业的财务数据以及固定资产减值

准备计提对本公司实际业绩的影响，按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除此以外，公司不存在可能影响本次业绩预告内容准确性的重大不确定因素。

五、其他说明事项

以上预告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具体准确的财务数据以公司正式披露的

2025 年年度报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尖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一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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